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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文，泛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。

人文摄影，是指用镜头将这种文化现象固定下来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。再通俗一些，用本文作者比较推崇的一位摄影家的话来说，

人文摄影是关注人类生活状态的摄影，记录人类生活的瞬间。《时代广场的胜利日》《饥饿的苏丹》《最著名的吻》《小大人》等

优秀的摄影作品，都属于人文摄影范畴。

显而易见，人文摄影必然离不开人。因此，以肖像权为主的各类人格权纠纷也一直伴随着人文摄影的发展。特别是优秀的作品更容

易涉及相关纠纷。前面所提到的《最著名的吻》就曾引发一场肖像权纠纷。

一、《民法通则》《民法总则》时代的肖像权保护一、《民法通则》《民法总则》时代的肖像权保护

就我国而言，在《民法通则》时代，因为历史、文化、民族特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，法律对于人格权的保护是比较薄弱的。《民法

通则》虽然规定“公民享有肖像权”，但又将其局限于“未经本人同意，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”。换言之，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使用，是

不是就不构成侵犯肖像权呢？这也是民众普遍的认识。于是，是否侵犯肖像权的争论往往会演变成是否构成“营利为目的”的争论。例

如，人文作品参加比赛，获得的奖项和荣誉是否属于“营利目的”？如果比赛设有奖金，是否构成“营利目的”？显然这些讨论已经偏离

了人格权本身的范围。但是，大部分法院在裁判时还是以是否构成“营利目的”为主要裁判依据的。例如，新疆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

院在阿卜××××与××人民出版社肖像权纠纷一案中，就以公益性出版物不构成营利目为由，裁判被告××人民出版社在《维吾尔手工

艺丛书》一书中使用原告阿卜××××制作毡子时的照片没有侵犯原告肖像权。

不仅如此，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我国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原本属于专项技能的摄影，成为了人人可为的“拍照”。肖像权的保护已经不

再局限于使用方面，制作肖像引发的冲突日益凸显。

例如，一个摄影师在公共场所举起相机对着他人拍摄，被拍摄者可能会感到反感，却很难在民法上寻求保护。因为，在没有证据证

明其拍摄行为是用于或将用于商业目的的情况下，严格依照法律条文而言，这并不构成侵犯肖像权的行为。然而这种行为又的的确

确让部分被摄者产生反感和被侵犯的不快，甚至引发肢体冲突。

部分被摄者也会想到用隐私权保护自己。我们姑且不论公众场所无隐私这一基本原则。仅从法律规定而言，隐私权根本就没有进入

《民法通则》。因为实际需要，最高人民法院在《关于贯彻执行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>若干问题的意见》中规定，“以书面、口

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，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，以及用侮辱、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，造成一定影响的，应当认定

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”。这一规定，也是值得推敲的。隐私必然是不想被他人所知的。但，我们很难说泄露某人的隐私一定会损

害其名誉。可以看出，不论是民众还是司法机关，对于保护肖像权和隐私权都有迫切的现实需要。

我们也不能苛求1986年的立法者可以预想到10年后的1996年，相机已经成为普通家庭都可拥有的大众商品；20年后的2006年，一千

多元的手机就可以拍摄出百万级像素的照片。

2017年10月1日，《民法总则》开始施行。虽然对于人格权的保护仅仅是颇为笼统的“自然人享有生命权、身体权、健康权、姓名

权、肖像权、名誉权、荣誉权、隐私权、婚姻自主权等权利”。但是相较《民法通则》 的变化确实巨大，保护隐私权写入法律；肖像

权的保护也去除了以营利为目的的限制。法院的裁判规则也开始发生变化。北京三中院在刘×与××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肖像权纠纷一



案中认为，肖像权是人格尊严及价值体现于自己肖像上人格特征的自主权利，是自然人基于自己肖像所享有的精神利益和物质利

益。自然人享有肖像权，有权依法制作、使用、公开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。肖像权人对已经制作的肖像，可以自己对外公

开或者许可他人公开，禁止他人擅自公开。也正因为《民法总则》去除了“以营利为目的”的限制，北京三中院才能在本案中，保护肖

像权人的的制作专有权。

二、《民法典》时代的肖像权保护二、《民法典》时代的肖像权保护

当然，伟大的立法者绝不会至此不前。尚有太多的问题需要《民法典》来回答。而《民法典》也没让我们失望，彻底消弭了我国法

律对人格权保护不充分的问题。

人格权独立成编，是我国《民法典》的一大亮点，彰显了我国社会对于人的尊重与保护。该编从第1018条开始用五个条文，从肖像

权的客体、内容、财产利益、侵权行为及合理使用等多个方面对肖像权进行了极大地充实与丰富，甚至对深度伪造这一新兴问题进

行了规制。在侵权行为认定方面，除了不再将商业用途和非商业用途作为是否侵权的评价标准之外，还详细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

意，制作、使用、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，均构成侵权。

在欣喜的同时，我们也要认识到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。加强对肖像权的保护，必然就会限制摄影师利用他人肖像进行文艺创作的权

利。这种限制对于人文摄影尤为明显。

人文摄影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介入、不干预、不影响被摄对象。意味着摄影师在拍摄人文作品时，不可能事先征得被摄者的同

意。人文摄影师们不得不面对“拍下即侵权”的窘境。(笔者注：当然，这是一种较为夸张的说法，不是所有的人文摄影作品都会出现

清晰、可辨识的肖像。)实际上，早在全国人大表决通过《民法典》开始，人文摄影圈最关心的问题就已经变成了能否继续拍摄人文

作品这一问题。

正如大多数人的结论一样。本文作者也认为，在现行法律下，人文作品中如果出现清晰可辨识的肖像，在没有取得肖像权人的授权

下，该作品确实已经构成侵权。比较理想化的解决办法是随身携带肖像权授权书。作品完成后，立即询问肖像权人是否同意制作和

公开其肖像。如果对方拒绝，则需要当场销毁作品。对于普遍谦逊内敛的中国人而言，摄影师能够继续保留作品的概率并不大，甚

至在大街上拿出文件让陌生人签字这种做法本身就很难被公众接受。

所以摄影师只能有三个选择，要么选择不拍了，要么选择只拍人物的背影或局部，要么冒着违法的风险拍下去。这对于本就贫乏的

国内文化发展现状而言，着实不是一件好事。

三、律师观点三、律师观点

本文作者认为，严格保护肖像权自然是我国法律进步的重大体现。同时，如果一幅作品的主旨是好的，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，对

人民群众有积极的引导作用，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，这样的人文作品也是值得鼓励的，作者进行创作的权利也值得法律去保护。为

了鼓励艺术创作，在规制制作、公开、使用肖像权这一问题上，本文作者建议继续区分商业用途和非商业用途。给予摄影师在非商

业用途目的下，在肖像权人没有明确反对的情况下，进行艺术创作的自由。鼓励摄影师创作优秀的作品，不仅对于丰富人民群众的

文化生活具有现实的意义。多年以后，这些作品也可能成为宝贵的历史资料。综上，如何平衡肖像权与艺术创作的权利，打破人文

摄影面对的窘境，值得法学界进一步深入地研究讨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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